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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訊息揭露規範-以併購案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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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擬於董事會
決議重大併購案 

董事會決議通過合併案後，
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，

公開重大訊息 

證交所「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」 

訊息未公開前，公司應踐行保密原則 



重大訊息公開前-踐行保密原則 

事件 
形成   

T 9:00 T 17:00 T 13: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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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-1 

證券交易具公平性 

T-N 

訊息 
將公開 

資訊不對稱 訊息公開  

訊息公開 

http://www.businesstoday.com.tw/article-content-80402-109761


暫停交易之功能 

事件 
形成   

T 9:00 T 17:00 T 13: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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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-1 T-N 

訊息 
將公開 

資訊不對稱 

暫停交易  

證券市場潛在或實際發生失序時之工具 
預防並降低證券市場失序風險之機率 

T 8:00 T 17:00 

    訊息公開  

http://www.businesstoday.com.tw/article-content-80402-109761
http://www.businesstoday.com.tw/article-content-80402-109761


採行該機制之考量及可能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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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 

•符合國際潮流: 

•國外主要交易所均有公司申請
或交易所執行暫停交易規範。 

•減輕資訊不對稱情事: 

•訊息廣泛且公平傳遞。 

•投資人可依據新資訊評估投資
決策。 

•減緩資訊不對稱可能造成之個
股交易價量異常波動情形。 

可能影響 

•影響投資人交易機會。 

•引發投資人心理衝擊。 

 

 

 

！ 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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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 

證交所「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

處理程序」(下稱處理程序) 

•增訂第四章「暫停及恢復交易」專章，並配合該機制修正相關條
文。 

•公司申請時應由總經理或相同職級者核決後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
向證交所申請，經證交所審核後始執行。（第13-4條) 

•將重大訊息公告時點由原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前(9:00)提前
至次一營業日8:00前，俾予投資人有充分時間解讀訊息。（第6條第

1項) 

•應於本公司公告暫停或恢復有價證券交易後一小時內發布重訊，
以強化申報及時性。（第6條第1項) 

•配合系統調整及宣導事宜，該機制自105年1月15日起實施。 

應訂定申請暫停/恢復交易作業程序 



適用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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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暫停交易:證交所對上市公司或依上市公司申請於特定期間停
止其上市有價證券交易，以待其辦理相關訊息之公開。 

•恢復交易:證交所對上市公司或依上市公司申請恢復其上市有
價證券交易。 

定義(處理程序第2條) 

•上市公司上市之有價證券(如普通股、特別股等)。 

•前開上市公司發行與其股權連結之商品(如可轉換公司債、附
認股權公司債)，並於櫃買中心交易者。 

•第三方發行與前開上市公司股權連結之商品(如交換公司債、
權證、個股選擇權、個股期貨)，並於證交所、櫃買中心或臺
灣期貨交易所交易者。 

適用標的 



適用類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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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公司預計公開右列重大訊息 
(處理程序第13-1條第1項) 

 
公司發現媒體報導或其他資訊顯示 
公司未公開重大資訊或事件 
(處理程序第13-1條第2項) 

 

證交所發現媒體報導或其他資訊 
足以影響投資有價證券之判斷 

且 
公司無法完整說明 

(處理程序第13-2條) 

公司申請暫停交易(於營業日下午
5:00前召開董事會決議或公開下
列重大事項者) 
1.嚴重減產或全部停工者。 

2.向法院申請破產或重整者。 

3.公司法第185條所訂各款情事。 

4.合併、分割、收購、股份交換、轉換 

   或受讓。(排除企併法規定無須經股東會 

    決議之併購) 

5.完成新產品開發、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重
要開發進度。 

6.其他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影響重大者。 

 

訊息待釐清者，公司申請暫停交易 

(無法於當日說明者) 
 

 

證交所執行暫停交易 

 

排
除
無
重
大
影
響
者 



執行時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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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盤中暫停/恢復交易 

•公司申請:原則為T日申請，證交所審查並公告T+1日暫停交易。
遇緊急情事者，得於當日7:30前申請當日暫停交易。 

•證交所執行:決議後次一營業日實施暫停交易。 

•每次暫停交易期間以一個營業日為原則，三個營業日為上限，
必要時得持續執行之。 

暫停交易(處理程序第13-1條、13-2條) 

•暫停交易期間為一個營業日者，於次一營業日恢復交易。 

•暫停交易期間逾一個營業日者，於暫停交易期間屆滿後次
一營業日恢復交易。 

恢復交易(處理程序第13-3條) 

 
保持暢通之聯繫管道!!!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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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程序 
上市公司填具「暫停交易申請書」向

證交所提出申請 
(傳真、電子郵件、電話) 

*非上班時間應再以簡訊通知證交所  

證交所於MIS公告暫停交易 

http://mis.twse.com.tw/ 

上市公司公告暫停交易之重大訊息 

(證交所主動暫停交易者，上市公司亦須辦
理本款重大訊息) 

上市公司依處理程序規定 

辦理資訊公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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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小時內 

暫
停
交
易 

上市公司填具「恢復交易申請書」向
證交所提出申請 

(傳真、電子郵件、電話) 
*非上班時間應再以簡訊通知證交所  

證交所於MIS公告恢復交易 

http://mis.twse.com.tw/ 

上市公司公告恢復交易之重大訊息 

(證交所主動恢復交易者，上市公司亦須辦
理本款重大訊息) 

1小時內 

恢
復
交
易 

保持暢通之聯繫
管道!!!!! 

http://mis.twse.com.tw/
http://mis.twse.com.tw/


應注意事項 

•於董事會議案議事安排時或公告重大訊息前，應留意有無處理程序規範應申
請暫停交易之事項，並妥善評估該等事項是否符合重大性。 

•於申請暫停交易過程及資訊公開前，應依公司訂定之「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
業程序」，踐行保密機制，不得私下公布任何消息。 

 

召開董事會或公告重大訊息應注意事項為何? 

•宜於公開或召開董事會決議特定事項之前一營業日下午1時30分後之營業時
間內提出申請，儘量避免於一般交易時間內為之。 

•倘因內部作業，致須於下午5時30分後始能申請者，請於申請當日下午1時
30分後，先與證交所服務同仁聯繫，以利後續作業之進行。 

申請暫停(恢復)交易較適宜之時間為何? 

•「非上班時間記者會」公務門號(0978-917-167)之訊息僅提供緊急事項簡訊
聯繫使用，相關簡訊會傳送至證交所服務窗口，故務請告知上市公司聯絡人
員姓名及聯絡電話(建議2名)，以利辦理後續作業。 

非上班時間申請時，簡訊應包含內容為何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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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暢通之聯繫管道!!!!! 

 



應注意事項(續) 

•並未以特定明確之比率或金額予以量化規範「重大性」之標準。 

•主係參酌OECD對於重大性採原則性之認定，惟部分基於證交法授權
所定之規章，仍對特定事項有量化之標準，上市公司仍可酌予參考。 

現行法規是否就「重大性」明確規範? 

•於判斷特定交易(或事件)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是否有重大影響時，
因各公司所屬產業、規模及發生之事件各異，可參酌下列步驟判斷:
判斷: 

•參採OECD之觀念，並考量個案情況及對公司總資產、實收資本額、
股東權益、營收、稅前利益等之影響程度，判斷其性質及內容是否
具重大影響。 

•將評估結果與會計師、律師或法令遵循單位討論其妥適性。 

•必要時，可與證交所同仁溝通討論。 

應如何判斷發生事項具重大性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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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個案情況及
對公司總資產、
股東權益、營收、
稅前利益等之影
響程度，判斷其
性質及內容是否
具重大影響。 

將評估結果與
會計師、律師
或法令遵循單
位討論其妥適
性。 

必要時，可與
證交所同仁溝
通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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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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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當日暫停交易 
•公司辦理資訊公開，並申請恢復
交易 
•證交所公告4/2恢復交易 
•公司於證交所公告後1小時內發布
4/2恢復交易之重大訊息 
 

• 公司應申請暫停交易 
• 證交所審核及公告4/1暫停交
易 
•公司於證交所公告後1小時內
發布4/1暫停交易之重大訊息 

 
3/31  
 

 
4/1  
 

 
8/15  
 

•恢復交易 

4/1 公司16:00召開董事會討論重大合併案 

  
 

8/14 公司13:00召開董事會通過財務報告，認列重大資產減損 

 
8/13  
 

 
8/14  
 

 
4/2  
 

 
•公司應申請暫停交易 
•證交所審核及公告8/14暫停交
易 
•公司於證交所公告後1小時內
發布8/14暫停交易之重大訊息 
 

 
•當日暫停交易 
•公司辦理資訊公開，並申請恢復交
易 
•證交所公告8/15恢復交易 
•公司於證交所公告後1小時內發布
8/15恢復交易之重大訊息 
 

•恢復交易 

 
「訊息面暫停交易機
制」問答集:案例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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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 

  

•參閱證交所104.9.18「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作業程序」參考  

範例(臺證上一字第1041804292號函) 

•參閱「訊息面暫停交易問答集」-sii網頁「常見申報問答與

相關資料下載」、證交所網頁「上市公司文件下載」A035 

  
•就發生之事件審慎評估是否具「重大性」 

  

•於預計公開或召開董事會決議「前一營業日」向證交所申
請暫停交易 

  
•與證交所同仁保持暢通之聯繫管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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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資料僅供教育訓練使用，為避免因法規増修致引用本教材錯誤遺漏
衍生之損害或損失，各公司於辦理各項資訊申報作業時，仍應依相關
規定辦理。 


